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增补本）
一、钢铁项目
1．采用反射炉焙烧钼精矿工艺或虽未采用反射炉焙烧钼精矿工艺但未配备SO2回收装置的钼铁生产线。
2.采用反射炉还原、煅烧红矾纳、铬酐生产工艺的金属铬生产线。
二、建材项目
1. 原料不是特种成分的玻璃纤维生产线。

2．无碱、中碱玻璃球生产线。

三、机械制造项目
1. 新建风电装备整机制造厂项目。

四、船舶制造项目
1. 新建船坞、船台项目和现有造船企业船坞、船台的扩建项目（2012年前）。

五、其他项目
1. 党政机关（含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建、改扩建培训中心（基地）和各类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设施或场所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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